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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14936260_WPSOffice_Level1]吕梁兴县远大煤业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1859708959_WPSOffice_Level1]“5·29”较大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5月29日8时31分许，兴县远大煤业有限公司厂区内发生一起驾驶员在处理车辆故障过程中导致车辆失控的单方道路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359万元。  
2024年11月7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定，吕梁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市应急局牵头,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能源局、市总工会、兴县人民政府相关人员共同组成“5·29”较大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同时报请吕梁市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事发后市、县两级有关部门通过对当时事发时的视频分析认定该起事故非生产安全事故，故未成立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同日，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
调查组严格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 四不放过”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测鉴定、谈话了解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直接经济损失和事故发生单位、相关单位的基本情况，以及在日常管理、监管、人员履职方面存在的问题，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总结了事故教训并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

3

经调查认定，吕梁兴县远大煤业有限公司“5·29”较大车辆伤害事故是由于驾驶员维护车辆操作不规范而造成的一起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5119][bookmark: _Toc829594463_WPSOffice_Level1]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bookmark4][bookmark: bookmark2][bookmark: bookmark6][bookmark: _Toc9458][bookmark: _Toc1859708959_WPSOffice_Level2]（一）事故发生单位、相关单位概况
1.事故车辆、驾驶人情况
（ 1）车辆基本情况
事故车辆晋C7***1为重型半挂牵引车，使用性质：道路货物运输，登记所有人：盂县湖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注册日期：2020年12月10日，强制报废期止：2035年12月10日，核载人数：2人，牵引总质量：40000Kg。车辆状态正常。经盂县天信宇星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检验结果为合格，检验有效期至2024年12月16日。
陕K8**5挂，车驾号：LA99******74,尺寸为：11000×2550×1650mm, 登记日期2023年6月25日，检验有效期至2024年6月29日。
根据盂县道路运输管理所颁发的道路运输证登记内容，该车业户名称为盂县湖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道路运输证号为晋交运管阳字140322004642号，发证日期为 2020年12月 15日；技术等评一级，有效期至2024年12月。
（2）车辆驾驶人情况
关维忠，男，身份证号：1423******13，山西省吕梁市兴县固贤乡安坪村；准驾车型：A2;初次领证日期为2021年11月11日，有效期至2027年11月11日。在本次事故中死亡。
2、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盂县湖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2月27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X4， 注册资本200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李永军，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物流服务等。营业有效期至2027年2月26日。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晋交运管许可阳字 140322000063号；许可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证件有效期至 2027年4月19日。系晋C7***1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所有人。
盂县湖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永军，现登记有32辆普通货物运输车辆，管理人员8名，除李永军外，还有财务人员2名（李素芳、李淑英），平台监控人员2名（刘佳宇、李淑英），车辆维修工2名（周建光、郝文耀），门卫1名（郭永青）。公司配备一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李素芳（同时负责财务工作），配备2名平台监控员刘佳宇、李淑英（李淑英同时负责财务工作）。日常安全管理工作由李永军和李素芳负责。
盂县湖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次肇事车辆由实际所有人任治军（关维忠妻弟）向盂县湖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分期付款购买。
3、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兴县远大煤业有限公司。位于兴县蔡家崖乡圪挞坡村，成立于2010年7月12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4******6C,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闫明英，经营范围为洗煤，营业期限为2014年7月17日至长期。
远大煤业有限公司工业场地布局整体呈南北向布局，北高南低，最北端（最高处）为公司原煤棚场地，棚口向南，从原煤棚口偏西处为一条由东向西的厂内下坡道路，长度约105米，平均坡度约4.5%，坡底路东侧设地磅和磅房，公司场地最南侧为围墙，围墙西端为公司大门，大门东侧10米左右、地磅正南向靠近围墙处是公司的彩钢结构门房，围墙外为218省道，比公司场地低1.2--1.5米，省道西是一条由西向东流向的沟谷，（见远大煤业院内方位）。事发时涉事车辆停在厂区西北角原煤棚口西侧路边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
远大煤业院内方位[image: ]
远大煤业有限公司在山西贵恩博科科技有限公司（成丰货运平台）发布运输需求信息，关维忠通过成丰货运平台APP抢单接收运输任务，完成货物运输后，通过货运平台结算运费。调阅平台数据显示，事发前货车司机关维忠从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麻黄梁镇榆林市神树畔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运送35吨煤炭至远大煤业有限公司，运输协议已完成，运费也已结算。
[bookmark: _Toc28960][bookmark: _Toc829594463_WPSOffice_Level2]（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5月29日上午6时10分许，关维忠按照成丰货运平
台运输协议驾驶涉事车辆从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麻黄梁镇榆林市神树畔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运送35吨煤炭至远大煤业有限公司，卸煤后将车辆沿出厂方向停靠原煤棚路边(车头朝南)，现场办理了货物运输完成后的手续交接。上午7时38分许关维忠给汽修厂修理工人白兴兴打电话说：车辆有故障不能起步了，赶紧拿上修理工具到兴县远大煤业有限公司院内维修车辆。白某某(身份证号：1423******14电话：187****761)和白某某2(电话：187****37)兄弟二人于上午8时20分到达洗煤厂厂区故障车辆现场，经检查发现故障原因为车辆驾驶室后方主挂连接部位气管损坏，导致车辆不能启动。后双方因对维修费用没有达成一致，关维忠决定借用白兴兴的工具自行维修（关维忠之前找白某某修车数次，关系较熟悉，白某某也同意借用工具给关维忠），白某某兄弟二人在拿回关维忠借用的工具后驾车驶出洗煤厂（期间未发生费用支付）。车主关维忠在自行维修结束后，启动车辆，下车观测车辆四周情况，8时26分36秒许关维忠的车辆开始失控滑行，期间关维忠试图追车控制车辆，意外被卷入车底，当场死亡。失控的涉事车辆向坡底滑行中途与远大煤业厂内洒水车轻微剐蹭，之后直接滑向坡底，驶过地磅，冲毁远大煤业的门房和围墙，径直冲下218省道西侧的沟谷，致使门企业门卫温不九、康桂林死亡，外来拉精煤的货车司机李旭平、张志强受伤。

[image: ]
[bookmark: _Toc18976963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599]伤亡人员位置示意图



[image: ]（三）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经兴县公安局勘验，现场位于山西省兴县蔡家崖乡远大
[image: ]死者关维忠方位

煤业。院内北侧为煤棚，南侧为远大煤业门房，西侧为远大煤业宿舍，大门位于煤场南侧，大门通往煤棚为一约105米长的斜坡，死者关维忠呈俯卧位躺在斜坡中央，死者关维忠北侧距煤棚58米，距西侧路缘2.9米。储煤场与门房之间有
一远大煤业南侧围墙，围墙有一破损缺口，缺口最窄处为4.1
米，最宽处为6.9米，缺口处散落有房屋破损物品及日常用品。
围墙南侧为通往218省道的辅路，围墙缺口南侧辅路上散落有房屋破损物品及日常用品，距辅路南侧12.7米处土坡上有一大型半挂车，车牌号为晋C7***1，车辆驾驶室已严重变形。
[image: ]经勘察，事发路段路面宽8米，长105米，最大坡度4.5
％，水泥混凝土硬化，道路上无标志、标线等附属设施。货车失控滑行后，顺着下坡路段冲向门房，将门房撞毁并越过场外道路冲入沟底。
[image: ]（


[image: ]
[bookmark: _Toc14987][bookmark: _Toc415181072_WPSOffice_Level2]（四）事故车辆检验鉴定情况
经第三方机构对事故车辆进行技术鉴定：车牌号为晋C7***1解放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陕K***5挂鲁犇牌重型集装箱半挂车：转向系、制动系及前照灯的安全技术性能均符合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相关规定（详见附件1）
[bookmark: _Toc127748323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624]（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死亡人员情况
死者1：关维忠（事故车辆车主、驾驶员、当场死亡）,
男，身份证号：1423******13，兴县固贤乡***村人。
死者2：温不九（企业门卫、送医救治后死亡），男，身份证号：1423******50，兴县蔚汾镇***街人。
死者3：康桂林（企业门卫、送医救治后死亡），男，身份证号：1423******17,兴县蔚汾镇***村人。
2.受伤人员情况
伤者1：李旭平（晋AU***7车辆司机）,男，身份证号：1411******12，临县丛罗峪镇***村人。送省人民医院救治后已出院。
[bookmark: _GoBack]伤者2：张志强（晋AW***4司机），男，身份证号：1401******1X太原市阳曲县西凌井乡***村人，送省人民医院救治后已出院。
3.事故直接损失情况
[bookmark: bookmark26][bookmark: bookmark24]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359万元。
[bookmark: _Toc803][bookmark: _Toc63049716_WPSOffice_Level2]（六）其他情况
1、天气情况
白天，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
2、事故前期调查情况
事故发生后，吕梁市、兴县人民政府相关部门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通过对现场视频分析，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货车失控事件[[footnoteRef:0]]，兴县应急管理局随即以事件向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了事发情况，市应急管理局也及时向上级部门进行了报告。同时，兴县人民政府迅速成立了由公安、应急、交警等部门组成的事件调查专班，通过对事件涉及车辆及人员情况取证核实、调取视频监控、讯问相关人员等，认定：该起事件发生在兴县蔡家崖乡圪挞坡村远大煤业有限公司厂区内道路上，涉事车辆停放在路旁一段时间后，出现车辆机械故障，在车主关维忠自行维修车辆过程中，由于操作不当车辆意外失控冲向门房，导致发生3死2伤事件，该起事件是一起非生产安全事故。 [0: []吕梁市应急管理局值班信息第62期和第63期。] 

由于事发时有现场监控视频，事发经过比较简单，市、县两级均认为本次事故是一起非生产安全事故，因此，吕梁市未成立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
[bookmark: _Toc18976963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4054]二、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13706][bookmark: _Toc514922837_WPSOffice_Level2]（一）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4年5月29日8时31分，远大煤业有限公司生产副厂长李晓晨（电话131******25）报警称：在兴县蔡家崖乡远大洗煤厂，一辆半挂车（车牌暂时不知道）撞到远大洗煤厂的门房（彩钢房），有5人被撞倒在地，具体伤亡情况不明。
8时31分，兴县人民医院接到手机号为151******44的群众急救电话。
8时44分，兴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吕梁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调派单“吕梁市兴县蔡家崖乡圪垯坡村远大煤业有限公司院内发生交通事故，半挂车撞人后冲入沟内，疑似有人员被困”。
8时50分，时任兴县政府县长梁文壮在赴瓦塘调研途中接到政府副县长、公安局局长钟连山关于远大煤业有限公司车辆失控致人死亡的电话报告。
9时25分，兴县公安局向兴县政府办值班室电话报告：“2024年5月29日8时31分左右，在蔡家崖乡远大煤业，有一重型半挂牵引车失控撞到远大煤业门房。事故共造成5人伤亡，其中1人当场死亡、4人送县人民医院救治”。
9时37分，兴县应急局向吕梁市应急局电话报告事故信息。
9时42分、9时43分，吕梁市应急局分别向市政府总值班室、省应急厅电话报告事故信息。
9时45分，兴县政府办值班室向市政府办总值班室书面报告事故信息。
9时46分，兴县应急局向市应急局书面报告事故信息。
[bookmark: _Toc1073][bookmark: _Toc666881473_WPSOffice_Level2]（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8时30分左右，生产副厂长李晓晨在安排洗煤车间工人开始生产后，走出洗煤车间，路上听见磅房的人喊出事了，随即一边向门房跑一边给远大煤业负责人李俊玉打电话，并拨打110、120报警，同时组织工人将温不久抬上厂内的皮卡车将其送往医院救治；8时32分，兴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指派蔡家崖派出所、交警大队赶赴现场开展调查处置工作，通报120急救中心赶赴现场开展医疗救治工作。8时45分左右，兴县公安局民警到达现场，设置警戒区域，隔离事故现场，调取洗煤厂内监控，对现场目击司机进行询问。8时46分左右，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将受伤人员送兴县人民医院救治。8时54分左右，兴县消防救援大队2车（1辆抢险救援消防车、1辆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14人和兴县应急局有关人员先后到达现场，立即展开搜救工作。8时58分左右，兴县公安交警到达现场，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记录事故现场状况。
8时58分左右，政府县长梁文壮，副县长马兴勇，副县长、公安局局长钟连山先后到达现场，立即组织公安、应急、交警、消防、县医院等部门和单位开展应急救援、人员救治和善后等工作，并迅速联系省市医疗专家赶赴兴县开展救治。同时成立县级领导担任组长的综合协调指导组，下设现场处置专班、事故调查专班、医疗救治专班、舆情处置专班、善后处置专班开展救援处置工作。
市政协副主席、县委书记乔云同志第一时间作出批示：全力做好救治工作和善后工作，密切关注网络舆情，安抚好家属情绪。
市应急局局长第一时间派分管局领导带领相关人员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11时左右，现场救援处置结束。
[bookmark: _Toc143555181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2132]（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兴县120救护车、公安、消防救援大队和应急局先后到达现场后全力搜救受伤人员，及时将受伤人员送医救治。经现场医护人员判定，关维忠当场死亡；温不九于当日8时50分在兴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康贵林于当日10时41分在兴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张志强9时左右到达兴县人民医院，11时40分左右转至山西省人民医院救治，7月6日出院；李旭平，9时2分到达县人民医院，11时40分左右转至山西省人民医院救治，7月6日出院。
善后处置工作专班同步开展各项工作，由兴县政府牵头，蔡家崖乡人民政府安排专人成立“一对一安抚帮扶小组”,开展相关安抚帮扶工作，伤亡人员家属情绪平稳。经积极救治，2名受伤人员已经全部出院。3名死亡人员经保险理赔、司法救助等程序，和死者家属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已妥善安葬。
[bookmark: _Toc9478][bookmark: _Toc1289449885_WPSOffice_Level2]（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消防、应急、公安等相关部门紧密配合，组织开展救援救治工作到位，善后处置稳妥有序，属地党委、政府能够迅速响应，成立善后处置工作机构，第一时间开展善后事宜，无次生事故和重大舆情的发生。
[bookmark: _Toc41518107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6723]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1426][bookmark: _Toc258700161_WPSOffice_Level2]（一）直接原因
经调查认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驾驶员关维忠维护
车辆操作不规范而造成的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具体分析如下：
维护车辆操作不规范。牵引车与集装箱半挂车主挂连接气管断裂，挂车的储气筒气压不足，未达到最小安全值，不能压缩弹簧，因而汽车也不能起步。车主关维忠更换主挂连接气管后，没有将驻车制动手柄处于停车档位就启动车辆，空气压缩机开始工作，储气筒气压逐渐升高，气压达到最小安全值时，压缩储能弹簧，使驻车制动活塞回到不制动位置，解除车辆制动状态，从而导致车辆突然向前行驶，最终酿成事故。（详见附件2： 山西省机械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有限公司产品质量鉴定意见书（晋机[2025]产品质量鉴字第4号））
[bookmark: _Toc19199][bookmark: _Toc1991840058_WPSOffice_Level2]（二）间接原因
1、盂县湖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对驾驶员安全操作技能、应急处置措施培训不到位。未按照《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
2、远大煤业有限公司未建立外来车辆管理制度，外来车辆管理人员履职不到位。厂区内备有供司机自行使用的阻车器，事故车辆发生故障后停在路边，外来车辆管理人员未对车主尽到提醒义务。
[bookmark: _Toc127748323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7933]四、有关企业和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bookmark71][bookmark: bookmark72][bookmark: bookmark74][bookmark: bookmark70][bookmark: _Toc5030][bookmark: _Toc2037666921_WPSOffice_Level2]（一）有关企业存在的问题
[bookmark: bookmark73]1、盂县湖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1）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企业主要负责人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配备一名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同时负责财务工作），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footnoteRef:1]]第三项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2]]之规定。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2）对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缺失。对驾驶员的岗前和日常教育培训缺失，违反了《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footnoteRef:3]]。 [3: []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经常性的安全、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知识、操作规程培训。] 

（3）未依规配备专职监控人员（刘佳宇、李淑英，李淑英兼职财务工作）未落实动态监督管理制度，违反了《道
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footnoteRef:4]]之规定。 [4: []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道路旅客运输企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和拥有50辆及以上重型载货汽车或牵引车的道路货物运输企业应当配备专职监控人员。专职监控人员配置原则上按照监控平台每接入100辆车设1人的标准配备，最低不少于2人。] 

（4）未按规定维护道路运输车辆。事故车辆从投入运
营一直未进行规二级维护保养，违反了《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第十七条[[footnoteRef:5]]。 [5: []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第十七条：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依据国家有关标准和车辆维修手册、使用说明书等，结合车辆类别、车辆运行状况、行驶里程、道路条件、使用年限等因素，自行确定车辆维护周期，确保车辆正常维护。
车辆维护作业项目应当按照国家关于汽车维护的技术规范要求和汽车生产企业公开的车辆维护技术信息确定。
道路运输经营者具备二级维护作业能力的，可以对自有车辆进行二级维护作业，保证投入运营的车辆符合技术管理要求，无需进行二级维护竣工质量检测。
道路运输经营者不具备二级维护作业能力的，应当委托二类以上机动车维修经营者进行二级维护作业。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完成二级维护作业后，应当向委托方出具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 

2、兴县远大煤业有限公司
（1）远大煤业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未建立外来车辆管理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footnoteRef:6]]之规定； [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远大煤业有限公司外来车辆管理人员履职不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footnoteRef:7]]。 [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落实岗位安全责任，不服从管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由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 

[bookmark: _Toc19091][bookmark: _Toc7939068_WPSOffice_Level2]（二）有关职能部门存在的问题
[bookmark: _Toc29345]1.盂县交通运输局对道路运输企业源头安全监管不到位。
盂县交通运输局对本行政区域内道路运输企业源头安全监管措施乏力，对所辖道路运输企业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指导不力，对盂县湖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驾驶员安全操作技能、应急处置措施培训不到位、未按照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专职监控人员、车辆维护保养缺失等问题失察失管。
2.兴县应急管理局对煤炭洗选企业安全监管重视不够，对远大煤业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外来车辆管理缺失等问题失察失管。
[bookmark: _Toc63049716_WPSOffice_Level1]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
[bookmark: _Toc1351883780_WPSOffice_Level2]（一）因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关维忠，事故车辆（晋C7***1解放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陕K8**5挂鲁犇牌重型集装箱半挂车）驾驶员，在本次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1284887547_WPSOffice_Level2]（二）对有关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盂县湖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建议抄告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由阳泉市有关部门依据相关规定作出处理。
2.兴县远大煤业有限公司
建议由兴县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进行行政处罚[[footnoteRef:8]]。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八十的罚款；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一百的罚款。] 

3.阳泉市盂县交通运输局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建议抄告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由阳泉市有关部门依据相关规定作出处理。
4.兴县应急管理局
建议向兴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bookmark: _Toc149815610_WPSOffice_Level2]（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
1.刘春明，男，69岁，群众，2021年5月进入兴县远大煤业有限公司工作，一直担任收煤工和外来车辆管理员，存在履职不到位的问题。厂区内备有供司机自行使用的阻车器，涉事车辆故障后停在路边，未对车主尽到提醒义务。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footnoteRef:9]]，由远大煤业有限公司给予相应处罚。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落实岗位安全责任，不服从管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由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 

2.李晓晨，男，48岁，群众，远大煤业有限公司生产副厂长，负责洗煤厂的生产和原煤棚、洗煤车间、精煤棚的安全工作。对外来车辆管理不到位，未对外来车辆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由兴县应急管理局给予相应处罚。
3.李俊玉，男，54岁，群众，2021年6月起担任兴县远大煤业有限公司厂长，负责远大煤业全面工作。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对公司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未建立外来车辆管理制度、外来车辆管理维修安全措施不到位等问题失察失管，履行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到位，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由兴县应急管理局给予相应处罚。
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兴县应急管理局的2名公职人员履职方面存在的问题等线索及相关材料，移交市纪委监委追责问责。

[bookmark: _Toc11409][bookmark: _Toc514922837_WPSOffice_Level1]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安全提示宣传力度，提高全民安全意识，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以典型事故案例警示从业人员，通过案例分析，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大意、不负责任的行为，从“要我安全”转变为“我要安全”，全力增强从业人员安全意识。
（二）各有关部门要督促生产企业加强外来运输车辆的管理，严格落实风险管控责任。生产企业要在厂区设置减速慢行、按规定路线行驶等警示标志，督促外来运输车辆驾驶员按照企业规定装卸货物、按指定的地点停放车辆，不得随意停放或占用消防通道，不得在禁止停车的区域停车，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三）各有关部门要加强道路运输企业源头安全监管。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设立专职安全管理部门（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定期检查车辆、驾驶员行为和运营数据，全面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和维护市场秩序，确保道路运输安全。
（四）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要深刻认识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切实`加强教育培训，提升全员安全素质`，筑牢安全生产"人防"底线，全面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消除一线从业人员一切不安全行为，不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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